三江学院招生就业中心文件
招就字〔2016〕7号

关于开展2016届就业困难毕业生援助工作的通  知

各学院：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大对特殊毕业生群体就业帮扶力度工作的有关精神，增强就业困难毕业生帮扶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请各学院认真做好就业困难毕业生尤其是家庭经济困难且就业困难毕业生（“双困”毕业生）摸底登记及就业援助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学院尤其是毕业班辅导员要深入了解全体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认真分析掌握就业动态，根据就业经济困难、就业形象困难、就业能力困难、就业心理困难、就业定位不准等方面确定就业困难对象，建立就业困难毕业生的信息档案，填写《三江学院2016届就业困难毕业生情况登记表》（见附件），并于5月31日前送交招生就业中心。对于就业困难毕业生，中心将积极协助各学院在求职应聘方面给予重点指导与咨询，有关就业岗位给予重点推荐。

二、各学院在调查摸底和开展就业援助工作时，要注意工作方式，充分尊重学生意愿，注意保护学生的隐私，认真开展“一对一”的谈心活动，全面了解就业困难毕业生尤其是“双困”毕业生的真实情况，并有针对性地确定就业援助责任人。

三、各学院要指导就业援助责任人制定符合受助对象实际情况的援助计划，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培训和岗位推荐工作。一是对就业经济困难的学生，采取国家奖、助学金适当倾斜和临时性困难补助等方式进行经费扶持；二是对就业形象困难的学生进行职场形象、应聘技巧指导；三是对就业专业困难的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四是对就业能力困难的学生采取个性化的就业指导；五是对就业心理困难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六是对就业定位不准确的学生，加强教育引导，帮助他们理性求职、合理定位等。

四、各学院要建立就业援助工作有效机制，适时召开就业援助情况通报分析会，对于援助计划的可行性及执行情况进行有效跟踪和研究，及时调整和完善援助计划，并注意就业援助工作典型事例的总结和宣传。

附件：三江学院2016届就业困难毕业生情况登记表
招生就业中心    
2016年5月24日

附件：

三江学院2016届就业困难毕业生情况登记表

学院：                                 填报人签名：
	姓名
	性别
	专业
	生源地
	就业困难原因（可多选）

	
	
	
	
	

	
	
	
	
	

	
	
	
	
	

	
	
	
	
	

	
	
	
	
	

	
	
	
	
	

	
	
	
	
	

	
	
	
	
	

	
	
	
	
	

	
	
	
	
	

	
	
	
	
	

	
	
	
	
	

	
	
	
	
	

	
	
	
	
	

	
	
	
	
	


说明：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分类：①学业无法按期完成；②学业成绩差③求职状态消极；④就业心理问题；⑤家庭经济贫困；⑥个人综合条件差；⑦其他原因（请简要写出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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